
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 

鉴于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注册资本拟发生变更，公

司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对

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条文 

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699,347,282 元。 

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532,173,689 元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

699,347,282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第 十 九 条 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532,173,689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 

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

二 0 二 0 年五月二十九日 

 


